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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
生效以来，国际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已在九个案

件中适用了《公约》。法院对《公约》的适用呈现两

种情形：一是因为案件当事国是《公约》缔约国而

适用《公约》，①二是虽然案件当事国并非《公约》缔

约国、但《公约》中的有关条款属于习惯国际法而

适用《公约》。②尽管第二种情形并非《公约》第293
条意义上的适用《公约》，③但实际上也是在适用

《公约》。而且，此种情形与第一种情形相比较而

言，更具争议，更受各方关注。

2022年 4月 21日，法院对尼加拉瓜与哥伦比

亚之间的“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以
下简称“本案”)作出判决，认定哥伦比亚虽不是

《公约》缔约国，但其“整体毗连区”不符合《公约》

第 33条和第 303条体现的习惯国际法，要求哥伦

比亚采取措施，使“整体毗连区”与《公约》体现的

习惯国际法保持一致。④这是法院对《公约》缔约

国与非缔约国间的海洋权益争端中最新适用《公

约》的案件。而且，在《公约》确立的八大海域制度

中，毗连区制度是受关注最少的制度，《公约》中关

于毗连区制度的条款只有 2个(第 33、303条)。与

此形成反差的是，由于沿海国可以对毗连区内的

外国船舶进行管制，随着科技的发展，沿海国在毗

连区内的管制能力已大幅提升，所以毗连区制度

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虽然司法判例本身不是国

际法，但它里面含有国际法的内容，有助于查明、

澄清、确定国际法的内容。⑤

本文尝试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进行解析，首先

论证该案在国际海洋法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即该案是国际裁判中真正的“毗连区第一案”，其

“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解析及中国应对

朱利江

【摘 要】毗连区是沿海国维护海洋权益、开展海上执法的重要海域，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

定的八大海域中法律规范最简单、司法实践最稀缺的海域，长期以来存在规范性质不清、权限边界不明的

顽疾。国际法院2022年4月21日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作出的判决

是有史以来国际裁判中的“毗连区第一案”。尽管该案推理存在一定的司法缺陷，但法院仍然在《公约》毗

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性质、毗连区的设置与划界、毗连区管制目的方面作出了司法创新。这与法院追

求《公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政策取向不无关系。中国支持《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可

先暂时不删除安全管制目的，但需要防备其他缔约国对这一规定提起强制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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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证明法院在本案判决中对毗连区制度的三个方

面作出的司法创新，并揭示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所

存在的推理缺陷。最后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

议。本文认为，法院在本案判决推理存在缺陷的

情况下依然做出了司法创新，这一点与法院长期

以来在适用《公约》中存在的政策取向是分不开

的，即通过判例推进《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与完

整性。

一、“毗连区第一案”的证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法律方法的兴起，国际仲裁和司法开始介入国家

之间关于毗连区的争端。1917年，中美洲法院

(CACJ)审理的“萨尔瓦多诉尼加拉瓜案”是这一

问题上的国际司法尝试。在该案中，中美洲法院

指出，国际法承认沿海国有两个海域，一是宽度

为 1里格的领海，二是宽度为 3里格的出于防卫

和财政目的而管制的“管辖海域”。⑥虽然该判决

没有明确指出宽度为3里格的“管辖海域”就是毗

连区，但从内容来看非常接近毗连区。即便如

此，该案判决对毗连区制度的内涵并没有阐释。

而且，正如英国学者罗威所言，即便它是一个涉

及毗连区的国际判例，这一判决认定的也只是拉

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⑦因此，在当时英国等

少数国家与美国等多数国家之间存在关于毗连

区制度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

该案也就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

例第一案。

1919年，随着美国公布“禁酒法”，美国与英国

之间关于毗连区的争端加剧。1921年，两国决定

通过协定设立国际仲裁庭，解决由此引发的争

端。在“漫游者号案”的裁决中，国际仲裁庭指出，

“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是，除非在战时或者存在

特别协定，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对公海中从事

合法活动的外国船舶登临和搜查。”⑧该裁决为和

平时期沿海国对公海中活动的外国船舶行使登临

和搜查权指明了法律依据，即缔结特别协定。在

这一裁决的影响下，美国与许多国家缔结了特别

协定。1924年，经过谈判，美国与英国缔结了“酒

精条约”(Liquor Treaty)，美国承认3海里领海宽度，

英国承诺不再反对美国登临和搜查距离美国海岸

一小时帆航内的英国船只。⑨发生在加拿大和美

国之间著名的“孤独号”仲裁案就是在该条约的背

景下发生的。⑩随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及巴拿马、

智利和日本等 15国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

一方面承认沿海国的领海宽度为 3海里，另一方

面又承认沿海国在3海里外的公海中可以对对方

国家的船舶采取一定措施。

“漫游者号”国际仲裁案需要裁决的美国在公

海中的执法权也非常接近毗连区权力，但该裁决

认定有关国家在和平时期只能通过缔结特别协定

的方式彼此扩大在公海中对对方国家船舶的执法

权，这实际上否定了沿海国有权在当时的公海中

单方面设立毗连区，而且该案本身是一个临时的

国际仲裁案，其权威性和普遍性均有限，因此该案

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例第

一案。

此后，有关毗连区的国际判例销声匿迹，直到

《公约》在1994年生效。1999年，在“塞加号案”(第
二)中，第一次出现了通过新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

庭(ITLOS)对沿海国毗连区制度进行国际司法审查

的机会。然而，由于几内亚后来主张自己的执法

权不是基于毗连区制度，而是专属经济区制度，因

此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没有在判决中对沿海国的毗

连区制度进行司法审查，从而错过了一次很好的

机会。

不过，一些法官在该案判决的个别意见中对

毗连区制度发表了意见，特别是来自伯利兹的莱

恩法官，其在个别意见中对《公约》第33条规定的

毗连区制度中的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即：沿海国

在毗连区中的权力是否仅限于“管制”，而不是立

法和执法管辖权？几内亚对在毗连区和领海外发

生的违反海关和相关法律的行为采取的措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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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第 33条？第 33条是否授权几内亚对在毗连

区和领海外实施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而，莱

恩法官的意见也只是他自己的个别意见，不能代

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观点。

2020年，在印度和意大利之间的“莱谢号”案

仲裁裁决中，依据《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一个国际

仲裁庭认为，由于印度在本案中并未在毗连区中

对“莱谢号”及船上的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士兵采取

执法行动，因此，即使可能产生印度1976年《海域

法》和1981年“通知”将印度的刑事管辖权扩大到

毗连区是否符合《公约》第 33条第 1款的问题，也

没有必要在本案中处理。这样，该国际仲裁庭也

就失去了对毗连区制度进行仲裁审查的一次宝贵

机会。

至此，《公约》在生效后，无论是国际海洋法法

庭还是《公约》附件七的国际仲裁庭都曾有过审查

沿海国毗连区制度的宝贵机会，但均因各种各样

的原因无法实现。因此，202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

比亚的“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是真正

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例“第一案”。

二、“毗连区第一案”中的司法创新

(一)毗连区国际法制度性质认定方面的创新

毗连区国际法制度的性质涉及《公约》中的毗

连区制度是条约制度抑或习惯国际法制度。《公

约》中的毗连区制度主要规定在第33条，此外，第

303条第2款也涉及沿海国在毗连区的权限，而且

这一权限不受第 33条第 1款中的“在其领土或领

海内”的限制，并扩大到了海床中的行为。[1]P81长

期以来，学术界关于第 33条和第 303条第 2款是

否是习惯国际法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2]P110在本

案中，由于哥伦比亚并非《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就

出现了无法适用《公约》、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的

局面。

在第33条问题上，法院完全支持尼加拉瓜的

主张，认为第 33条构成习惯国际法，不仅沿海国

设置毗连区的宽度，而且管制的事项，均应遵守第

33条。此外，在第303条第2款的问题上，尼加拉

瓜主张哥伦比亚不可援引第303条第2款，因为哥

伦比亚不是《公约》缔约国，但哥伦比亚主张第303
条第 2款是习惯国际法。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

《公约》第303条第2款也是习惯国际法的体现。

这是法院在判例中首次宣示《公约》第 33条、第

303条第 2款为习惯国际法，这一点无疑具有开

创性。

(二)毗连区的设置及划界方面的创新

在本案中法院指出，毗连区与专属经济区受

到两套不同制度的调整。一般说来，一国在某个

特定的区域建立毗连区与另一国在同一个地区存

在的专属经济区不会发生冲突。法院还对沿海

国在毗连区中的权力与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进

行了区分，认为根据国际海洋法，一国对毗连区行

使的权力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不同。

这两个区域有可能重叠，但可以在里面行使的权

力和地理范围并不相同。毗连区是基于沿海国管

制权的扩张，其目的是预防和惩罚那些违反沿海

国国内法和规章的行为，而专属经济区则是沿海

国对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及对保护海洋环境建

立管辖权。这两套制度之间的区别在《公约》的谈

判过程中就已得到承认。在行使这两套制度中的

权利和义务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合理顾及其他

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法院认为，在哥伦比亚

的“整体毗连区”与尼加拉瓜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

部分，哥伦比亚可以依据《公约》第 33条第 1款体

现的习惯国际法行使管制权，但是，在与尼加拉瓜

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整体毗连区”部分行使权力

时，哥伦比亚有义务顾及尼加拉瓜依据《公约》第

56条和第 73条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

法院还确认，由于在两国 2012年的判决中并

没有明确提到毗连区，因此该判决书划定的两国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单一界线并不意味着专属经

济区的划界包含毗连区的划界。可见，在法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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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毗连区划界是一个不同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

独立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注重对沿海国专

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的区别，但对于毗连

区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区分关注较少。本案

判决首次对沿海国的毗连区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

度进行了区分，澄清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建立本

国毗连区和行使管制权的限制问题，同时还肯定

了沿海国进行毗连区划界的可能。这些都具有

创新。

(三)毗连区的管制目的方面的创新

关于《公约》第 33条第 1款列出的“海关”“财

政”“卫生”“移民”四个毗连区管制目的，由于哥伦

比亚将其中的“卫生”一词解释成包括“海洋环境

保护”，法院因此对该词进行了解释。法院否定了

哥伦比亚对该词的扩大解释，因为海洋环境是一

个受到关于环境的习惯国际法另行调整的事

项。这是国际司法判例第一次解释毗连区管制

目的中的“卫生”一词。更加重要的是，本案判决

还首次澄清了沿海国对《公约》第33条第1款规定

的四个管制目的和第 303条第 2款规定的考古和

历史文物的管制权范围。法院认为，习惯国际法

只承认对毗连区进行上述四个目的的管制，其他

诸如安全、打击海盗、贩毒及破坏海上安全，均非

各国同意沿海国可以在毗连区进行管制的目的。

而且，习惯国际法在这个方面从1982年《公约》通

过以来也没有任何发展。法院还指出，在一国的

毗连区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叠的情况

下，一国不得在重叠的部分对“国家海洋利益”、

“环境保全”目的进行管制，否则将会侵犯另一国

依据《公约》第56条第1款享有的对专属经济区的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关于《公约》第 303条第 2
款，法院承认其为习惯国际法，因此沿海国有权对

在毗连区内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进行管制，在

这个问题上，哥伦比亚的“整体毗连区”并不违反

习惯国际法。

三、“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缺陷

(一)毗连区国际法制度性质认定存在方法论

意义上的缺陷

1.偏离国际法委员会《习惯国际法查明结论

草案》

2018年，国际法委员会经过6年审议，二读通

过了《习惯国际法查明结论草案》(下称“《草

案》”)。虽然该文件只是一份“草案”，但鉴于国

际法委员会在国际法编纂领域的崇高地位，它应

该是这个问题上较具权威的一个文件。《草案》第

二项结论指出，“要断定存在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及内容，必须判断是否存在经接受为法律(法律确

信)的一般惯例”，亦即：“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

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必须同时满足的两个要

件。然而，在本案中，法院在认定《公约》第 33条

第 1款规定的毗连区宽度规则是习惯国际法时，

并没有严格遵循两要件的分析路径。

关于毗连区的宽度制度是否是习惯国际法，

法院只是说，“建立了毗连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将宽

度设定在 24海里，这与《公约》第 33条第 2款一

致。有些国家甚至缩减了原先设定的毗连区宽

度，以便使其与《公约》的规定保持一致。”在这

里，法院显然只注意到了毗连区宽度的“一般惯

例”，并没有阐述这些国家如此实践的“法律确

信”。国际法委员会在对《草案》第11条的评注中

特别提醒，在经由条约证明习惯国际法时，仍应得

到“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的支持，而不仅仅是

因为履行条约义务的结果。同样，《草案》第9(1)
项结论在解释“法律确信”时认为，作为习惯国际

法构成要件的“法律确信”，是指必须在法律权利

或义务的意识下开展有关实践。在对该项的评注

中，国际法委员会写道，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承认

该规则是习惯国际法规则，但该规则必须得到“广

泛的、有代表性的接受”。

然而，在本案中，在证明毗连区已成为习惯国

际法上的概念时，在法律确信方面，法院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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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一般实践“经两当事国接受”。法院并没

有证明，这样的法律确信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

《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来说也是一般存在。这显然

与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要求不一致。

2.偏离法院的判例

首先，在证明毗连区概念是习惯国际法时，法

院只是提到，“现在大约有100个国家建立了毗连

区，包括《公约》的非缔约国”，但并没有举出任何

具体的国家实践。在证明《公约》第 303条第 2款
也是习惯国际法时，法院提到，《公约》通过后，有

越来越多国家将文物立法扩大适用到毗连区，但

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国家实践。这与法院之前

在一些案件中认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同样依赖各

国立法的做法不同。例如，在2012年德国诉意大

利的“国家豁免案”判决中，法院在证明一国武装

部队在他国境内的行为是否构成豁免例外时，在

提到各国立法实践时，具体列出了美国、英国、南

非、加拿大、新加坡、阿根廷、以色列、日本、巴基斯

坦等国的国家豁免法。但是，在本案中，法院在

同样的问题上并没有这样做，显然存在做法上的

不一致。

其次，本案在证明《公约》中的毗连区宽度制

度也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在法律确信方面，

法院只是说，各国的一般实践“经两当事国接

受”。然而，法院在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

事和准军事行动案”的判决中特别指出，“当两国

同意将某项规则规定在条约中时，这种同意就足

以导致该规则成为对两国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

但是，在习惯国际法问题上，当事国关于其认为是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合意是不够的。法院必须证

明，这种规则已经得到了各国法律确信的支持。”

显然，本案判决在这一点上与尼加拉瓜诉美国的

“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判决不一致。

最后，在证明《公约》中的毗连区管制目的也

是习惯国际法时，法院认为，哥伦比亚提供的不少

国家的毗连区立法纳入“安全”事项的证据不足以

构成习惯国际法，因为这种实践遭到了其他国家

的“反对”。法院在本案中对这种各国立法不一

致的实践的“解读”与法院之前在面对类似问题的

案件中的“解读”也不一致。在 1951年英国诉挪

威的“渔业案”中，法院面对各国领海基线划法不

同的局面，指出：“虽然一些国家采取了10海里规

则，但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规则。因此，10海里

规则并没有构成一般国际法规则。”在1996年的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中，法

院面对各国对“核威慑政策”的分歧时，也认为不

存在不得使用核武器的法律确信。在2010年的

“科索沃案”咨询意见中，法院面对各国对“救济性

分离”的分歧时，甚至不对其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

行表态。可见，在法院判例中，当遇到国家实践

或法律确信分歧时，通常认定不存在习惯国际法

或不对其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行表态，但在本案

中，法院同样在面对“安全”是否是毗连区管制目

的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分歧时，却认为存在一项否

定“安全”是毗连区管制目的的习惯国际法，与之

前判例中的做法不一致。

(二)阐释《公约》毗连区制度内容中的司法

缺陷

1.毗连区的设置及划界方面

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在《公约》中确实是两个

不同的海域。它们的范围、沿海国的权利都是不

同的。但是，它们在空间上有重叠，而且在内容上

也有可能产生“重叠”。沿海国在毗连区中可为防

止外国船舶在沿海国领土或领海违反其“海关、财

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或为惩治外国船

舶在沿海国领土或领海内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而

对外国船舶进行必要的“管制”。预防性质的“管

制”措施可包括警告、搜查、登临、责令改变航线、

禁止驶入领海、责令船上人员下船或限制、禁止人

员上下船、责令卸货或限制、禁止卸货、拦截、跟

踪、监视，甚至逮捕或扣押；惩罚性的“管制”措施

可包括登临、检查、拦截、紧追、扣押、逮捕、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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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没收、拍卖、甚至拘留等。[3]P330

同样，在专属经济区中，按照《公约》第 73条

第 1款规定，沿海国在行使其勘探、开发、养护和

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

也可以采取为确保其依照《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

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查、逮捕

和进行司法程序”。因此，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

的一种情形是，外国船舶未经沿海国同意非法开

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后企图直接进

入沿海国领海进行走私，此时该行为可能同时违

反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的法律，由于《公

约》第 73条第 1款并没有指出沿海国可登临、检

查、逮捕的海域，因此这种措施有可能发生在毗连

区内。如果在毗连区内进行登临、检查或逮捕就

有可能既是在依据《公约》第33条第1款对毗连区

进行管制，也有可能是在采取《公约》第 73条第 1
款规定的措施。因此，沿海国在行使权利的措施

方面也会产生“重叠”。

此外，《公约》第66条第2款规定，沿海国对专

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应有专属管

辖权，包括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

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当为勘探、开发、养

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目的而建设的人工岛屿、设

施和结构位于毗连区内时，沿海国若依据《公约》

第 66条第 2款对其基于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

移民的法律进行专属管辖，则也有可能与沿海国

依据《公约》第 33条第 1款对毗连区的管制发生

“重叠”。当同一个沿海国在自己的毗连区和专属

经济区“重叠”的海域行使上述可能发生“重叠”的

权利时，还不至于引发国际争端，然而当某一沿海

国的专属经济区与另一个沿海国的毗连区发生海

域“重叠”时，它们行使上述“重叠”的权利时则有

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对此，高健军教授敏锐地发

现并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一

国可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设置毗连区有可能为两

国埋下将来产生新的冲突的种子，这不利于化解

两国的海洋权益争端。[4]P11

此外，法院认为专属经济区划界不包括毗连

区划界，暗示毗连区划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问题，

但这一点并没有《公约》上的依据。《公约》在毗连

区部分并未规定毗连区划界的条款。1958年《领

海及毗连区公约》第 33条第 3款规定的毗连区划

界条款在《公约》中已经被删除。《公约》删除毗连

区划界条款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数沿海国都将会

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因此毗连区就将作为沿

海国之间“多种海域”单一划界的一个部分。 [5]P42

换言之，对于宣布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而言，它们

之间的毗连区划界等于是专属经济区的划

界。 [6]P307因此，《公约》第 33条的起草历史表明，

《公约》似乎不再承认沿海国之间有进行毗连区划

界的必要。然而，本案的判决却暗示毗连区划界

是一个独立的海洋划界问题，这就不符合《公约》

第33条的起草历史了。不过，自1982年《公约》通

过以来，也的确出现过毗连区划界方面的实践，包

括国际仲裁实践。1992年，在加拿大和法国之间

的海域划界案仲裁裁决中，国际仲裁庭就认为，两

国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之间的毗连区划界需要依

据“合理与公平”原则解决。

2.毗连区的管制目的方面

在毗连区制度问题上，长期以来，对于沿海国

是否可以突破《公约》第 33条第 1款的规定，对毗

连区规定海关、财政、卫生、移民四个目的以外的

其他目的，不论在学术还是在实务中，均存在分

歧。[7]P208认为沿海国对毗连区的管制目的只能限

于上述四个目的的理由主要是，沿海国的法律必

须与《公约》保持一致，而且习惯国际法也不允许

突破四个目的，例如德国学者卡恩、[8]P271中国学者

张新军[9]P117。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也持这种立场和

理由。与之对应的观点则认为，虽然《公约》规定

了四个管制目的，但《公约》也没有明确禁止沿海

国扩大管制目的，并认为习惯国际法允许扩大管

制目的。美国缅因州联邦地区法院在 1975年的

··20



2024.2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地洋丸号”(Taiyo Maru)案中就认为，1958年《领海

及毗连区公约》第24条并不禁止缔约国为该条款

所列的海关、财政、移民、卫生以外的其他目的建

立毗连区。中国学者童伟华也认为，由于《公约》

第 33条第 1款没有明确禁止，因此增加规定“安

全”目的具有合理性。[10]P147

可见，两者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公约》是

否明确禁止扩大管制目的，二是习惯国际法是否

允许扩大管制目的。关于第一个焦点，法院的日

本籍法官岩泽雄司对本案的判决撰写的声明中指

出，哥伦比亚将毗连区管制目的扩大到“安全”目

的，侵犯了尼加拉瓜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享有的

航行自由权，因此是《公约》禁止的。美国学者罗

奇(J. A. Roach)和史密斯(R. W. Smith)也认为，增加

规定“安全”目的侵犯外国的航行自由权。[11]P172但

是，也有学者认为，在《公约》之前，毗连区是建立

在原来是公海的海域，因此扩大管制目的将是对

公海自由的威胁，有可能被公海自由原则禁止，但

在《公约》通过后，毗连区是建立在专属经济区之

内(如沿海国宣布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而《公约》第

59条规定，“在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

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

何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

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

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

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因此沿海国将毗连区

管制目的扩大，可能得到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中

的权利的许可，不一定违反公海自由原则。 [12]P314

遗憾的是，法院并未回应《公约》第 59 条的关

联性。

关于第二个焦点，毗连区管制目的是否属于

《公约》序言第八段所指的“公约未予规定的事

项”，这是一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德国学者拉

戈尼(Rainer Lagoni)就指出，哪些事项属于“公约未

予规定的事项”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

题。[13]P16只有当答案是肯定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去

考察习惯国际法。然而遗憾的是，法院也没有处

理这一问题。而且，即便是认为毗连区管制目的

是一个习惯国际法问题，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

法院在本案中对这一习惯国际法的论证也是存在

问题的。

四、“毗连区第一案”中的政策取向

上文表明，本案判决无论在毗连区国际法制

度性质认定方面还是内容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司

法推理缺陷。既然如此，法院为何仍在毗连区制

度的适用和解释上作出司法创新呢？本文认为，

这与法院长期以来在适用《公约》方面追求的政策

取向是分不开的。法院适用《公约》的所有判例整

体显示，法院一直在追求《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

与完整性。本案判决只是法院这一司法进程中的

最新“作品”。

(一)追求《公约》的普遍性

法院追求《公约》普遍性这一政策取向体现在

对《公约》中的毗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认定方

面。《公约》作为一个条约，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26条的规定，原则上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

而且《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还规定，条约非

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然而，

《公约》序言第 5段提到《公约》的目的之一是，在

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

一种法律秩序。这似乎在表明《公约》旨在对“所

有国家”产生影响，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尽管如

此，《公约》面临的一个现实是，40年过去了，《公

约》并未实现普遍性。虽然目前已得到了 168个

国家等主体(含欧盟)缔结，但仍有不少国家没有缔

结《公约》，包括美国及本案中的哥伦比亚。因此，

就很容易产生《公约》能否拘束非缔约国的问题，

这是国际司法和国际仲裁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包括法院。

在此问题上，法院在实践中不断利用审理案

件的机会发表自己对《公约》中的条款是否已成为

习惯国际法的意见。总的说来，法院的判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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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取向十分明显：法院但凡有机会需要对《公

约》中的条款是否是习惯国际法发表看法，几乎都

是倾向于做出肯定的表态。因此，可以说，法院存

在一项推动《公约》习惯国际法化的政策取向。

例如，在 1984年的“缅因湾划界案”判决中，

法院的一个分庭认定《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

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在1992年的萨尔瓦多与洪

都拉斯之间的“领陆、岛屿、海洋边界案”判决中，

法院认定《公约》第 10条规定的海湾制度是习惯

国际法。在 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的“海洋划界

和领土问题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2条第

1款规定的领海制度、第 7条第 4款规定的直线基

线制度、第13条第1款规定的低潮高地制度、第15
条规定的领海划界规则、第17条规定的无害通过

制度、第 74条第 1款和第 83条第 1款规定的大陆

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制度、第121条第2款规定的

岛屿制度均是习惯国际法。在2012年尼加拉瓜

诉哥伦比亚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判决中，法院

认定《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领海制度、第5条
规定的正常基线制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

1款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制度、第 76
条第1款规定的大陆架定义、第121条规定的岛屿

制度均是习惯国际法。在2014年秘鲁与智利之

间的“海洋争端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 74
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规定的大陆架和专属经

济区划界制度是习惯国际法。

本案是法院遇到的需对《公约》中的毗连区条

款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行表态的首个案件。之

前，法院在实践中从未遇到需要对此问题进行表

态的机会。法院在本案中认定《公约》中的毗连区

制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是在加速《公约》的习惯

国际法化的演进。由于习惯国际法原则上约束所

有国际法主体，具有普遍效力，因此这等于是追求

《公约》的普遍性。

(二)追求《公约》的有效性

法院追求《公约》有效性这一政策取向体现在

认定一国可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设置毗连区的方

面。《公约》规定了八种不同的海域制度。这些海

域制度都具有自己的法律地位和制度规范，彼此

不同。同时，《公约》序言第三段也指出，各个“海

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可见，《公

约》中的海域制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有效解释原则是条约解释中的重要原则。

它的首要含义便是，条约的用语、条款的存在

应具有自身的意义，发挥自身的效果，即所谓

“与其毁物不如使之有用”(ut res magis valeat
quampereat)。 [14]P103虽然有效解释原则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31条和第 32条中没有明确提及，

但该原则在这两个条款中也可以找到潜在的依

据，包括条约解释应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

行“善意解释”。

法院在之前的一些案件中实际上运用了有效

解释原则。在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判决中，法

院指出，“(这种解释使得)此类特别协定中的规定

变得毫无目的或效果，不会为普遍接受的解释规

则所承认”，这实际上肯定了有效解释原则。在

1950年的“和平条约解释案”(第二阶段)咨询意见

中，法院指出，“法庭的职责是解释条约，而不是修

改条约”，并强调“如果解释者给和平条约中的争

端解决条款赋予了一种与条约文字、精神相背离

的意义，那么这种行为是不能援引“与其毁物不如

使之有用”的格言来进行抗辩”。这是法院第一

个在判决中明确肯定有效解释上述含义的判决。

在 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领土争端案”判

决中，法院说，其他任何解释都将使得对该案附件

一中文件的援引变得“无效”，因此不可采。这实

际上也肯定了有效解释原则。在 2001年格鲁吉

亚诉俄罗斯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适用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必须赋予该公约第

22条中的“争端不能……解决者”实际含义。在

2020年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1899年领土争端仲

裁裁决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如果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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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将争端提交法院前还需要征得两国同意，

那么两国签订的协定就将无效。这实际上也是

在肯定条约文本的有效解释原则。

在本案中，法院在处理在别国专属经济区能

否设置毗连区问题时，对《公约》中的条款进行了

细分，确认不同海域制度的独立价值，否认一国的

毗连区在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情况下毗

连区将被专属经济区“吸收”的观点，这一作法实

际上是在维护《公约》中毗连区制度的独立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通过对《公约》毗连区条款

的有效解释是在追求《公约》的有效性。

(三)追求《公约》的完整性

法院追求《公约》完整性这一司法价值体现在

维护《公约》中的毗连区管制目的方面。《公约》序

言第一段指出，《公约》的愿望是本着以互相谅解

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

第八段同时又指出：“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

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就《公约》本身而言，维护《公约》条款完整性是一

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公约》第 309条提示，除《公

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外，对《公约》不得做出保留

或例外。联合国大会也在涉及海洋法的许多决议

中重申，“《公约》的统一性和维护《公约》的完整性

至关重要”。学者们对《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

实践进行考察后也认为，维护《公约》的完整性是

争端解决机构的目标之一。例如，英国学者博伊

尔(Alan Boyle)指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要

求促进《公约》的完整性。[15]P38日本学者玉田大也

认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

促进《公约》的完整性。[16]P134

法院过去的判例显示，在《公约》已做出规定

的事项上，法院总是维护《公约》制度的完整性，倾

向于否定发生冲突的习惯国际法的存在。法院从

来没有在任何判例中宣布存在一项与《公约》规定

不一致的习惯国际海洋法。在习惯国际法问题

上，法院过去的判例承认存在习惯国际法。被法

院判例承认的习惯国际法有两类，一类是体现在

《公约》条款中的习惯国际法；另一类是《公约》没

有明确规定的事项。第一类判例在本文前面已有

列举。第二类判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1982年突

尼斯与利比亚之间的“大陆架案”判决。在该判决

中，法院认为，历史性权利或水域制度一个受到习

惯国际法调整的事项。由于《公约》没有对历史

性权利和水域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因

此可以说是一个《公约》外独立受到习惯国际法调

整的事项。在上述两类判例中，《公约》本身的条

款都没有被习惯国际法“侵蚀”，因此法院的判例

明显体现了追求《公约》完整性的司法价值。

五、中国的应对

法院维护《公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政

策取向符合中国关于《公约》的立场。2022年9月1
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纪念《公约》开放签署4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坚定维护《公

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12月9日，中国常驻联

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第77届联大“海洋和海洋

法”议题下发言时指出，“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应完

整、准确、善意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就本文论及的“毗连区第一案”而言，可发现中国的

毗连区制度存在“积极内容”和“消极内容”，对于其

中的“消极内容”，需要加以应对。

(一)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制度的“积极

内容”

经过 30年的建设，中国形成了以 1992年的

《领海及毗连区法》为基础、以 2021 年的《海警

法》、相关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司法解释为辅助

的毗连区制度。结合本案判决，中国的毗连区制

度中的“积极内容”有两个：第一，毗连区的宽度。

中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第4条规定，中国的“毗

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毗连区的

宽度为12海里”，即中国毗连区的“外部界限为一

条其每一点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 24海

里的线。”从内容来看，中国的毗连区宽度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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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33条第2款的规定，也符合本案判决认定的

习惯国际法。

第二，毗连区的多数管制目的。《领海及毗连

区法》第13条规定，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为防止

和惩处在其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

“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

律、法规的行为行使管制权。2021年《海警法》第

28条进一步明确，为预防、制止和惩治在中国陆地

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

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海

警机构有权在毗连区行使管制权，依法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可见，

中国对毗连区管制的目的有五个。这五个目的

中，除了“安全”外，其他四个都与《公约》第 33条

第 1款的规定一致，也符合本案判决认定的习惯

国际法。虽然《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和《海警

法》第 21条用了“入境出境管理”这一措辞，而不

是《公约》第 33条第 1款中的“移民”一词，但一般

认为，“移民”的含义要比“入境出境管理”更加丰

富，[17]P45因此，使用“入境出境管理”不会与《公约》

第33条第1款发生冲突。

(二)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制度的“消极

内容”

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管制目的中有一

个目的与《公约》及本案认定的习惯国际法不一

致。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 13条和《海警法》

第 28条均将“安全”列为毗连区管制目的。这是

中国海洋法制度遇到的挑战之一，[18]P42是中美关于

航行自由的争议焦点之一。 [19]P136在美国国务院

2022年发布的“海洋界限”第 150号报告中，这个

问题继续被提出来。因此，至少从《公约》第 33
条第1款的文本及本案判决认定的习惯国际法来

看，存在不一致。

(三)关于“消极内容”的应对

关于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和《海警

法》第 28条中的“安全”目的，中国可暂且不必因

为本案判决而立即删除。这是因为：

首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虽然本案判决认

定习惯国际法不允许沿海国出于“安全”目的对毗

连区进行管制，但正如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法

院作出这一习惯国际法认定在司法说理方面存在

缺陷，其结论是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的。

其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承认，一国的立法是

否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法院援引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国际法委

员会在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第 12条的评注中说：“有些国际法义务可能仅仅

因为一国颁布不符合该国际法义务的法律而遭到

违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颁布法律就会产生该

国的国际责任，因为一国立法机关是该国的机

关。在其他情况下，颁布法律行为本身不一定就

是违反国际法义务，尤其是如果该国可以通过一

种不违反有关国际法义务的方式执行该法律。在

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违反国际法义务的情形取

决于该法律是否以及如何得到执行。”在本案中，

哥伦比亚第1946号总统令之所以被判不符合《公

约》第33条第1款体现的习惯国际法，除了第1946
号总统令规定的内容与《公约》第33条第1款体现

的习惯国际法不一致外，还与哥伦比亚关于法院

2012年判决发表的声明、后续发生在海上的事件

一起促成两国之间的争端导致尼加拉瓜向法院提

起诉讼、侵犯了尼加拉瓜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等诸

多因素有关。可见，一国扩大毗连区管制目的的

立法不一定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还取决于如何

解释该事项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适用该事项。

最后，从政策角度说，将“安全”事项纳入毗连

区管制目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毗连区问题

上的立场之一。早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上，中国就持这一立场。[20]P4而且，将“安全”纳入

毗连区管制目的，也并不只有中国一个。在世界

上建立毗连区的90个左右沿海国中，有15个国家

将“安全”纳入管制目的，占到六分之一左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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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例不小。因此，中国是否仅仅因为本案判决

而取消毗连区立法中的“安全”管制目的，需要认

真思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毗连区制度

中设置“安全”目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20世
纪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海上形势，随着中国国防综

合实力的提升与海军逐步走向远洋，实际上中美

在该问题上的看法会逐步走向一致，中国未来可

能在适当的时候取消该事项的管制权。[21]P4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在最终取消“安全”管制

目的之前，由于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就潜

在地面临《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可能利用《公约》中

的强制仲裁机制，对中国毗连区制度中的“安全”

管制目的发难的国际法风险。

结论

国际判例是推动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力量。本

案在毗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毗连区的设

置与划界、毗连区的管制目的三个方面对毗连区

制度首次做出了司法解释，必将成为研究毗连区

制度的经典案例，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

称得上“毗连区第一案”。国际法院在上述三个问

题中分别采用了将《公约》中的毗连区条款习惯国

际法化、严格落实《公约》中的毗连区条款、以及拒

绝承认存在毗连区管制目的与《公约》规定不一致

的习惯国际法的手段，显现了法院试图追求《公

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司法价值，彰显了

法院在毗连区制度问题上积极的司法能动姿态。

然而，在司法说理部分，本案判决在上述三个方面

均存在缺陷，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就中国而言，本

案判决在给中国的毗连区制度带来“底气”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思

考。中国应警惕外国利用中国毗连区制度中的安

全管制目的向中国提起强制仲裁。最后，需要指

出的是，受到本案案情的限制，本案判决并未就毗

连区制度的其他争议问题作出回应，例如沿海国

对毗连区管制的权力性质、[22]P51预防和惩罚措施的

对象、[23]P65沿海国对毗连区的刑事管辖权。[24]P105这

需要等待将来更多的国际判例检验，而通过国际

判例不断澄清规范的内涵，正是国际判例的魅力

所在。

注释：

①这种情形的案件有五个，分别是：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Judgment of 10 October 2022, pa⁃
ra. 285;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
ment of 8 October 2007, para. 261;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Romania v. Ukraine), 3 February 2009, para. 31; Mari⁃
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ment of 2 February 2018, para.
90;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Somalia v. Kenya),
Judgment of 21 October 2021, para. 33.

②这种情形的案件有四个，分别是：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Qatar v.
Bahrain), Judgment of 16 March 2001, para. 167;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19 Novem⁃
ber 2012, para. 118; Maritime Dispute(Peru v. Chile), Judgment
of 27 January 2014, para. 178;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21 April 2022, para.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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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和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

④ICJ,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21 April 2022.

⑤ITLOS, Case No. 28,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
dian Ocean(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
ment of 28 January 2021, para. 203.

⑥Central American Court of Justice, El Salvador v. Nicara⁃
gua, Judgment of 9 March 191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
al Law, Vol. 11, 1917, p. 674 at p. 706.

⑦A. V. Low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
tiguous Zon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2, Is⁃
sue 1, 1981,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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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 Judgment of 19 November 2012, para. 37, 114, 118, 139.

ICJ, Maritime Dispute(Peru v. Chile), Judgment of 27 Jan⁃
uary 2014, para. 179.

ICJ, Corfu Channel(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Albania), Judgment of 9 April 1949, I. C. J.
Reports 1949, p. 24.

ICJ, 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y with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Second Phase), Advisory Opinion of 18 July 1950,
I. C. J. Reports 1950, p. 227.

 ICJ, Territorial Dispute(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
Judgment of 3 February 1994, para. 47.

 ICJ,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Georgia v. Rus⁃
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1 April
2011, paras. 133-34.

ICJ, Arbitral Award of 3 October 1899(Guyana v. Venezu⁃
ela),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2020, para. 114.

例如，A/RES/65/37，“海洋和海洋法”，p.5；A/RES/71/
257，“海洋与海洋法”，p.7.

 ICJ,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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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 of 24 February 1982, para. 100.
“王毅出席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40周年

国际研讨会”，2022年 9月 2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
2022-09/02/content_5708110.htm

耿爽大使在第 77届联大“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下的发

言 ，2022 年 12 月 9 日 ，http://un.china- mission.gov.cn/hyyfy/
202212/t20221210_10988286.ht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 No. 150: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anuary 2022, p. 26.

Commentary to Article 12 of the ILC Articles on State Re⁃
sponsibility,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01, Vol. Ⅱ, Part Two, p. 57, para. 12.

这 15个国家是：孟加拉国、缅甸、中国、印度、海地、伊

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沙特、巴勒斯坦。

参考文献：

[1]赵红野 .论沿海国对毗连区海底文物的管辖权[J].法学

研究，1992，3.
[2]A. V. Low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

tiguous Zone[J].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2,
Issue 1, 1981.

[3]I. A. Shearer. Problems of Jurisdiction and Law Enforce⁃
ment against Delinquent Vessels[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
tive Law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86.

[4]高健军 .国际法院“侵犯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中的

毗连区问题[J].太平洋学报，2022，10.
[5]David Colson. The Legal Regime of Maritime Boundary

Arrangements[C]. in Jonathan I Charney and Lewis M Alexander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 1, Dordrecht, Mar⁃
tinus Nijhoff, 1993.

[6]Robin Churchill. Vaughan Lowe and Amy Sander, The Law
of the Sea[M]. Fourth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7]Janusz Symonides. Origin and Legal Essence of Contigu⁃
ous Zone[J].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2, 1989.

[8]Daniel-Erasmus Khan. Article 33[C], in Alexander Pro⁃
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C. H. Beck, 2017.
[9]张新军 .变迁中的“航行自由”和非缔约国之“行动”[J].

南大法学，2020，4.
[10]童伟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视阈下管辖海域刑法空

间效力[J].环球法律评论，2018，5.
[11]J. A. Roach and R. W. Smith. United States Responses

to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M]. 2n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 1996.

[12]Robin Churchill, Vaughan Lowe and Amy Sander. The
Law of the Sea[M]. Fourth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13]Rainer Lagoni. Preamble[C]. in 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M], C. H. Beck, 2017.

[14]张乃根 .ICSID仲裁中的有效解释原则：溯源、适用及

其略比[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1.
[15]Alan Boyl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Jurisdiction[J]. Inter⁃
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46, Issue 1, 1997.

[16]Dai Tamada. UNCLO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grity of UNCLOS[J].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1, 2018.

[17]Vincent Chetai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M]. First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8]金永明 .现代海洋法体系与中国的实践[J].国际法研

究，2018，6.
[19]王传剑、李军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的焦点法律问

题及其应对[J].东南亚研究，2018，5.
[20]贾宇、密晨曦 .新中国70年海洋事业的发展[J].太平洋

学报，2020，2.
[21]郭中元、邹立刚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和国

际政治视角剖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
[22]张新军、陈曦迪 .毗连区立法的国际法问题——以“尼

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2022年判决为中心[J].中国海商法研

究，2022，2.
[23]龚迎春 .东亚海上安全合作中的国际法问题[J].外交

评论，2007，5.
[24]袁发强 .国家管辖海域与司法管辖权的行使[J].国际

法研究，2017，3.

··27


	“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解析及中国应对

